
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立法會會議 
「長者房屋政策」議案 

進度報告 
 
目的 
 
 在 2008 年 4 月 9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由劉秀成議員提出、經

馮檢基議員、涂謹申議員、周梁淑怡議員、單仲偕議員、陳婉嫻議

員、何俊仁議員及李永達議員修正的「長者房屋政策」議案獲得通

過。議案全文見附件。 
 
2. 本報告旨在向議員綜合匯報議案涉及的幾個主要範疇的工作

進展。 
 
公共租住房屋的設計及編配 
 
3. 香港房屋委員會(房委會)主要是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合

資格低收入人士，包括有居住需要的長者，提供租住公屋以解決他

們的住屋問題。房委會會繼續積極與各有關政策局及部門緊密協

調，在不同地區物色合適的土地以發展公屋，以滿足社會上包括長

者對公屋的需求。在設計屋邨及樓宇時，房委會會致力為長者租戶

提供一個安全和便利的居住環境，並繼續在所有新建的屋邨採用「通

用設計」，如採用槓杆門把手及改善屋邨通道設計等，讓租戶在年

老後仍可留在原有的居所生活。此外，房委會亦會因應屋邨內居民

年齡組合的變化，在有較多長者的屋邨公園內設置適合長者使用的

遊樂及運動設施，如卵石徑、門球場、健身設施、棋桌、社區種植

場等。 
 
4. 另一方面，房委會為鼓勵年長與年輕的租戶互相照顧，房委會

實施了五項優化的公屋編配政策，即「家有長者優先配屋計劃」、

「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」、「天倫樂加戶政策」、「天倫樂調遷計

劃」及「天倫樂合戶計劃」。截至 2008 年 4 月，有 2,404 名申請人

成功透過「家有長者優先配屋計劃」及「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」獲

即時審核入住公屋的資格。此外，「天倫樂加戶政策」亦協助 1,039
個長者租戶的成年子女及其家人加入長者租戶的戶籍，涉及共 1,452
名家庭成員。另分別有 170 家庭藉「天倫樂調遷計劃」獲安排遷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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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親屬所居住或鄰近的屋邨居住，及 136 個租戶按「天倫樂合戶計

劃」獲得合併戶籍。 
 
「長者房屋」 
 
5. 「長者房屋」的背後理念，是讓長者集中居住，以便獲得提供

一站式的服務。香港房屋協會(房協)在將軍澳「樂頤居」以及佐敦谷

「彩頤居」試辦以終身租住的形式，為合資格的長者提供出租住屋、

社區康樂以及醫療護理的一站式服務「長者安居樂住屋計劃」，便

是一個例子。政府現正積極與房協跟進在港島區發展新長者住屋計

劃的籌劃工作。 
 
6. 這種長者住屋模式，無疑可以為長者提供多一種住屋選擇。不

過，政府「居家安老」政策的目標，是鼓勵家中老少互相照顧，以

及鄰里間守望相助，並且確保居於不同地點的長者能夠方便地獲得

各類支援，因此長者不一定要集中居住。不過，如個別機構就「長

者房屋」有具體建議，並希望政府支持，政府會在考慮公共資源的

有效運用等相關因素下，詳細研究有關建議。 
 
改善居於舊區長者的生活環境 
 
7. 另一方面，市區重建局(市建局)會繼續採用全面綜合的策略更

新舊區，包括重建發展、復修樓宇、活化舊區及保育歷史建築，以

改善老化社區的生活環境。就重建發展及復修樓宇而言，截至 2008
年 6 月，市建局已經開展了共 35 個重建項目，及協助復修共超過 450
幢樓宇。以深水埗及觀塘這兩個舊區為例，市建局已經在該兩區開

展了共 13 個重建項目，及協助復修共 63 幢樓宇。 
 
安老院舍的規管 
 
8. 政府一直致力提高安老院舍的質素及確保院舍的服務達到令

人滿意的水平。於 1996 年 6 月全面生效的《安老院條例》(第 459
章)及附屬法例，確立了由社會福利署(社署)負責發牌的安老院舍規

管機制。為確保安老院舍遵從該條例的規定，社署的安老院牌照事

務處(牌照處)會巡查安老院舍，每間院舍的巡查次數為平均每年七次

(包括經常性及突擊巡查)。此外，牌照處在收到投訴後，亦會即時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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擊巡查有關院舍。如投訴證實成立，牌照處會因應個案的性質及嚴

重程度，向安老院舍發出勸喻或警告，並跟進個案，以確保院舍作

出相應改善。此外，社署一直透過為安老院舍提供支援，以協助提

升院舍的服務質素和能力，包括為安老院舍的員工提供護老培訓和

資訊等。  
 
9. 提升院舍的透明度有助有需要的長者及其家人選擇合適的安

老院舍。就此，社署已把所有領有牌照的安老院舍的資料上載該署

網站。此外，網站內亦載有參與改善買位計劃的安老院舍的名單、

所有由社署發給安老院舍的通函及指引，以及遭成功檢控的安老院

舍的資料等。 
 
安老服務的長遠規劃 
 
10. 政府為有長期護理需要但未能在家得到充分照顧的長者，提供

資助住宿照顧服務。過去十多年，政府已為住宿照顧服務投放大量

資源。資助安老宿位數目由 1997 年的 16,000 個增至現時的 26,000
個，增幅達 60%。政府會繼續投放資源以增加資助安老宿位的供應。

然而，並非所有有長期護理需要的長者都必須入住資助安老宿位。

在家人、護老者以及各類資助社區照顧服務的支援下，這些長者也

可以居家安老。事實上，政府正提供一系列的家居照顧服務，如康

復、個人護理、護送及膳食服務，我們會繼續加強這方面的服務以

配合長者的需要。 
 
11. 面對人口高齡化，單靠不斷增加資助安老宿位，並不足以應付

持續增長的需要。安老事務委員會已決定進一步研究，探討如何確

保投放於資助院舍服務的資源可用於最有需要的長者身上；亦會研

究如何推動優質自負盈虧/私營院舍服務的發展，以及鼓勵個人、家

人和社會共同承擔責任，照顧長者的需要。研究亦會探討長期護理

服務的資助模式，包括引入「住院劵」模式。有關研究預計可於 2009
年初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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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者的醫療及社區護理服務 
 

12. 在醫療及社區照顧服務方面，醫院管理局(醫管局)在 2008/09
年度將繼續加強社區及日間護理服務，讓長者可在社區中得到持續

支援。醫管局計劃為安老院舍增加一萬次老人精神外展服務，令有

關服務的次數由 2007/08 年度修訂預算的 51,100 次，增至 2008/09
年度預算的 61,100 次。加強上述的外展服務後，估計有額外的 1,400
至 1,700 名長者可在 2008/09 年度受惠。 
 
13. 此外，醫管局連同衞生署會繼續透過分佈於 18 區的醫院、普

通科門診及專科門診長者健康中心，為長者提供住院及門診服務，

以及提供健康評估、身體檢查、輔導、健康教育等綜合基層健康服

務。 
 
14. 各類護理人員在照顧院舍內的長者方面擔當重要的角色。鑑於

社福界護士人手短缺，社署在醫管局的協助下，在 2006 年開辦了一

個特別為社福界而設、為期兩年的全日制登記護士訓練課程。至今

課程已開辦了三班，另有五班會於 2008 年至 2011 年期間開辦。這

八班課程提供合共 930 個培訓名額。課程學費由政府全數資助，學

員畢業後須在社福界連續服務至少兩年。此舉將有助社福界挽留畢

業學員，紓緩業界護士人手短缺的問題。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勞工及福利局  
食物及衞生局  
發展局  
2008 年 7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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